
关于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设立研究中心的通知

根据党的二十大报告、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

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 科技部等八部门印发的《关于开

展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的工作方案》等有组织科研的部署，为突破

制约原创性基础性科技突破的因素，攻克当前科学领域面临的复杂问

题，实现原创性、引领性的科技创新，我院根据现有学科特点，以新

工科建设多学科交叉融合为背景，整合凝聚科研力量，拟在高分子智

能制造、智能机器人、智能电动汽车、工业人工智能、智能测控与海

洋高端装备、激光与增材制造、功能结构与器件高性能制造、CAX 工

业软件、智慧安全与应急创新等方向成立研究中心。具体如下:

1、 申报设立研究中心的基本职责是立足学科前沿，针对实现重

大原始创新突破、攻克“卡脖子”问题的基础理论和关键技

术、服务国家区域创新发展战略、提升行业产业发展核心竞

争力等几方面，组织学科学术团队，酝酿竞争国家重大科技

项目。

2、 研究机构的各项活动均应遵守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遵守各

项法律法规，应当符合学院学科发展总体方向。

3、 研究中心负责人应当由学院在职人员担任，同一人员只能担

任一个研究机构的负责人。

4、 研究中心负责人原则上应为本领域领军级专家，具备较强组

织和协调能力，主动组织研究中心的建设，真正组织领导带



领中心深耕本领域，把握具体研究方向，组织申获国家级重

大科技项目与重大成果。

5、 中心负责人拥有较强行业资源配套，带领中心成员共同承担

解决重大“卡脖子”问题与重大需求问题。中心负责人拥有

较强经费申获能力，保障中心运行，原则上研究中心整体年

度考核到位经费超出学院当年人均标准。

6、 中心负责人根据研究中心的定位，主动协调沟通学院内及学

院外在职人员，组建交叉学科研究中心，研究中心的研究方

向定位原则上应与其他研究中心应形成互补，避免重复。

7、 申报设立研究中心，学院在职人员总数不得少于10人，为避

免多头参与，原则上中心参与人员，不得参与超过2项研究

中心的申报。

8、 中心成员应该密切形成学科交叉，配合中心研究任务的开展。

原则上不允许拼凑方式，在中心成立申请书上应重点阐述中

心成员与中心任务建设的必要性。

9、 初定申报时间每年集中两次，提交申请文件，包括不限于中

心名称、中心主要研究方向、中心负责人和主要人员简介、

中心条件与基础以及未来预期目标成果。

10、 申报程序：学院发布方向、老师组队申请、学院内部审核、

中心负责人答辩、学术委员会讨论，经党政联席会批准后，

由学院正式发文成立。

研究中心本着成熟一个立项一个，请各位老师按照研究中心申请



书认真填写，并于 6 月 2 日前将电子版发至学院科研邮箱：

jqkeyan@scut.edu.cn，纸版一式一份，提交到学院 19号楼 208 科研

办公室。


